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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補助肉牛戶導入省工設備、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

遴選辦法 
壹、目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協助肉牛飼養場創造肉牛養殖最高效益及穩定供應

市場需求，輔導肉牛飼養場改善生產環境導入省工設備，以提升整體國產肉牛

群生產性能及經濟效益，供應國內生鮮優質牛肉品質，提升肉牛產業競爭力，

爰透過台灣肉牛產業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補助肉牛飼養場、國產牛肉販

賣店家，購買農產品粉碎機及收割牧草草頭機、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並訂

定本遴選辦法。 

 

貳、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之112年度「牛羊產業加值及競爭力優化計畫」（計

畫編號：112農管-3.14-牧-02）辦理。 

 

參、計畫實施期間：自中華民國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 

 

肆、本計畫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農產品粉碎機計畫補助總經費額度計新台幣60萬元整，農民配合款120萬元整，

合計180萬元，預計補助6台，預定補助6場。購置農產品粉碎機每台補助金額最

高上限新台幣10萬元整(補助1/3)，受補助者需自行負擔2/3(每台金額20萬元)。

倘有不足或餘額再行分配調整。 

二、收割牧草草頭機計畫補助總經費額度計新台幣60萬元整，農民配合款120萬元整，

合計180萬元，計補助6台，預定補助6場。購置收割牧草草頭機每場補助金額最

高上限新台幣10萬元整(補助1/3)，受補助者需自行負擔2/3(每台金額20萬元)。

倘有不足或餘額再行分配調整。 

三、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計畫補助經費總經費額度計新台幣30萬元，國產牛肉販

賣店家(以下簡稱店家)配合款60萬，預定補助5家。購置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

每戶補助金額最高上限新台幣6萬元整(補助1/3)受補助者須自行負擔2/3(每戶

金額12萬元)，倘有不足或餘額再行分配調整。                                                                                                                

四、各項設備實際補助金額及數量得依農戶、店家申請情形調整。 

五、申請補助畜牧場戶、店家應切結未曾於5年內獲得相關政府機關補助相同項目，

且所購置之設施設備均應為112年度購置新品，並須取得出廠證明及發票等購物

證明。(切結書格式) 

六、各場戶及店家以補助1項省工農產品粉碎機、收割牧草草頭機或國產牛肉熟食產

品包材設備為限，但得申請多項補助項目，若有超過1項補助設備通過審查，以

補助金額最高者為補助項目。 

七、各項目設備依申請案件審查結果辦理補助，如依補助順位遞補後仍有剩餘名額

者，得依委員會審查意見與結果及畜牧場、店家申請需求，於補助經費額度內，

調整資本門內各項目設備、經常門內熟食產品包材之補助名額，以增加本案效

益。 

 

伍、申請對象需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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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記證之肉牛飼養場，並以取得畜牧場登記證

且具備台灣肉牛產業發展協會會員資格為優先。 

二、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部分，具有合法店家或加工場地、具備台灣肉牛產業發

展協會會員資格，且曾參與本協會辦理之國產肉牛屠宰分切、熟成及全牛利

用技術訓練業者為優先。 

三、以資深會員或牧場登記規模大者為優先遴選對象。 

 

陸、報名截止日期：於本會公告日起112年5月16日止(辦法奉核後日期於公告內容一

併訂定)，將申請資料寄達本會，並以郵戳日期為憑。(112年5月16日截止) 

 

柒、申請資料： 

一、申請報名表乙份（如附件1）。 

二、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記證影本乙份、合法店家或加工場地證書影本乙

份。 

三、本會會員證明書乙份。 

四、參與辦理國產肉牛屠宰分切、熟成及全牛利用技術訓練年度及日期。 

五、切結書乙份(如附件2) 

 

捌、辦理及審查方式： 

一、本辦法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備後，由本會發文給各縣市政府轉知轄區肉牛飼

養場及國產牛肉販賣店家。申請者須檢具申請資料於公告日起112年5月16日止

寄送本會書面審查〈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截止後，經書面審查通過者，由本會邀集遴選小組委員(含本會代表及會外

專家學者)召開遴選會議，（必要時由遴選小組委員親赴現場審查），審查申請

者之申請資料，並進行評分（評分重要項目為飼養場、熟食產品包材經營方式、

未來經營規劃）以選出受補助之飼養場，店家，並公文函知，及副知轄區縣市

政府，未獲得遴選者不另行通知。 

 

玖、補助費用之核撥：符合下列事項之受補助者，由本會將補助金額核撥至其帳戶。 

一、受補助者檢具購買新農產品粉碎機、收割牧草草頭機或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

原始憑證發票影本(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印章)。 

二、發票抬頭須與申請者、畜牧場登記、店家負責人及受補助者一致。 

三、補助款請款收據乙份。 

四、購置之農產品粉碎機、收割牧草草頭機或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應於設備明顯

處以印刷或刻字方式，標明計畫名稱、編號及補助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受補助設備表面不足以固定標示牌時，得以防拆標籤或其他不易被轉移之方式

呈現，並拍照存證，將設施設備照片3張及標示牌照片1張以上(一式三份)併前

三項向本會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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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112年10月31日前未能完成請款手續者，視同放棄補助之權利，並由後補肉牛

飼養場、店家遞補。 

六、本會得隨機至受補助之肉牛飼養場查核其購買之農產品粉碎機、收割牧草草頭

機或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與檢附單據是否吻合。 

 

壹拾、 其他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購置之資本門設備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最低年

限內不得變更使用、異動或變賣，未列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者，使用年限不得低

於3年(使用年限不包含經常門補助之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 

二、受補助單位需配合推行國內家畜產業推動之相關政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本

會得於計畫執行期間查驗受補助之設施設備，並於本計畫結束3年內有義務配合

相關追蹤查驗及成效展示與觀摩工作。 

三、拒絕本會查核購買之農產品粉碎機、收割牧草草頭機或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

及運作情況，或經查核確有造假之情事者，本會得取消其受補助權利，並追回

計畫補助款，回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壹拾壹、 本遴選辦法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壹拾貳、 本計畫執行單位為：台灣肉牛產業發展協會 

 

聯絡人：沈民憲 

聯絡電話：(06)5706683 

傳真電話：(06)5706673 

地址：台南市麻豆區民權路66之27號 

E-mail：taiwanbeef20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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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補助肉牛戶購置農產品粉碎機、收割牧草草頭機、國產牛肉販賣店家國產牛肉熟

食產品包材報名表 

申請人  畜牧場、場地、

店家是否為自有 

□自有□租賃(租賃

契約書) 

聯絡人  手機  

畜牧場、店家名

稱 

 負責人簽章  

畜牧場、店家地

址 

 

畜牧場、店家電

話 

 畜牧場、店家傳

真 

 

畜牧場登記或畜

禽飼養登記編號

店家 

 

 

(並請檢附畜牧場登記書或畜禽飼養登記影本、店家資料影本) 

E-mail  

申請補助項目 □農產品粉碎機□收割牧草草頭機□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 

(多項申請者、請填寫優先順序 1，2，3) 

畜牧場、店家簡

介 

 

畜牧場、國產牛

肉包材經營方式 

 

畜牧場、國產牛

肉包材未來規劃 

 

申請者須配合事

項 

1. 具有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記證之肉牛飼養場，並已

取得畜牧場登記證且具備台灣肉牛發展協會會員資格為優

先。 

2. 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部分，具有合法店家或加工場地、具

備台灣肉牛產業發展協會會員資格，且曾參與本協會辦理之

國產肉牛屠宰分切、熟成及全牛利用技術訓練業者為優先。 

3. 以資深會員或牧場登記規模大者為優先遴選對象。 

申請人簽章  本人了解並同意配合上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申請日期：112年   月    日 

收件日期： 

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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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切 結 書 

本畜牧場、店家________________申請 112年肉牛戶導入省工農產品

粉碎機、收割牧草草頭機及國產牛肉熟食產品包材設備補助，保證所

填資料及所附文件等均屬正確，未曾於 5年內獲得相關政府機關補助

相同項目內容，且購置之相關設備皆為 112年度購置新品如有錯誤或

虛偽不實，除同意撤銷本申請案外，願負責相關法律責任，並繳回全

額補助款。另申請受補助購置之資本門相關設備，於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印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之最低使用年限內妥為管理使用，不得

私自變賣，贈與或移作他用，違者應依設備折舊及補助比例退還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此致 

     台灣肉牛產業發展協會 

 

申請牧場、店家名稱: 

立切結書人(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112年    月    日 

 

 


